
1

附件一    一百零七年度電視節目翻譯字幕費及配音費補助申請書
申請日期：○年○月○日

申請者 聯絡人

單位全稱 姓名

負責人 電話

登記地址 傳真

聯絡地址 E-MAIL

申請補助節

目名稱（以

十部為限）

請檢附以下資料一份：

□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執照影本或公司（商業）登記證明影本 

或財團法人登記證書及章程影本。
應附文件、資

料（請自行檢

核，並依序裝

訂）(各款資料

文字若係外國

文字表示者，

應附中文譯本)

請檢附以下資料一式七份（每部節目填列一式）：

DVD光碟每部節目七份、企畫書(正本一份、影本六份)及 WORD檔一份，依

序

裝訂集結成冊：

□ 1.申請補助之節目片花或樣帶：DVD光碟片(五至十分鐘)，應註明並分置。

□ 2.節目申請補助項目明細表。

□ 3.翻譯字幕或配音之中文原稿。

□ 4.海外銷售計畫。

□ 5.預估經費明細表。

□ 6.樣帶製作資金來源說明。

□ 7.切結書。

申請者對「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度電視節目翻譯字幕費及配音費補助要

點」之各項規定確已詳讀，並同意遵守。

申請者：                         　　         （請用全稱並蓋章）

代表人：                                     　 　（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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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執照影本或公司（商業）登記證明影本或財團法人登記證書及

章程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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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

照影本或公司（商業）登記證明

影本或財團法人登記證書及章程

影本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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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節目填列一式）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度電視節目翻譯字幕費及配音費補助申請案

○○○○（註：節目名稱）企畫書參考格式

規格說明

一、企畫書封面：請標示申請者及申請節目名稱

二、企畫書尺寸：A4

三、列印格式：由左至右、直式橫書、雙面列印

四、編頁碼：企畫書及附件，均應標明頁碼

五、裝訂：於左側裝訂(膠裝)，共一式七份。 

六、本企畫書之 WORD檔請儲存於隨身碟，並以標籤於隨身碟註明申請案

名；片花或樣帶（請以 MPEG-4格式或 DVD格式燒錄於 DVD光碟，並請

固定於企畫書封底內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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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零七年電視節目翻譯字幕費及配音費補助申請案

○○○（註：節目名稱）企畫書

（每部節目填列一式）

申請者：○○○

一百零七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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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部節目填列一式）

ㄧ、申請補助項目一覽表。（每一節目填列一表）

  二、翻譯字幕或配音之中文原稿。

  三、海外銷售計畫：

1、銷售標的國別、各標的國之市場定位及市場分析

2、各標的國之海外行銷潛力說明及目標觀眾分析

3、各標的國之海外行銷策略及作為（包括但不限於電視、網路或數位載

具等新媒體或平臺行銷）與預估成效（含相關版權交易效益）。

4、翻譯字幕及配音相關規畫及製作期程。

5、申請者過去海外銷售實績。

  四、預估經費明細表。

  五、樣帶製作資金來源說明。

  六、切結書。

(各款資料文字若係外國文字表示者，應附中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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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補助項目一覽表

（每一節目填列一表）

節目名稱：

節目總集數：_____________集
節目基本資料

每集節目長度（不含廣告破口）：__________分鐘

□戲劇類____集（至多三

集）
補助類別及集數

□其他類一集

樣帶長度 _________分鐘
樣帶基本資料

中文字幕原稿字數 _________字

申請補助項目

□ 翻譯字幕費               □ 配音費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7. 7.

語言別

（以八種語言為限）

8.

語言別

（以八種語言為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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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字幕或配音之中文原稿

（每一節目請提供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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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銷售計畫
（每部節目填列一式）

一、銷售標的國、各標的國之市場定位及市場分析

（請說明本節目之類型，銷售標的國及其市場定位分析）

二、各標的國之海外行銷潛力說明及目標觀眾分析

（請說明本節目主要吸引之觀眾群【包括性別、職業、年齡、

個性等】，以及此類觀眾群之比例及其偏好）

三、各標的國之海外行銷策略及作為（包括但不限於電視、網路或

數位載具等新媒體或平臺行銷）與預估成效（含相關版權交易

效益）。

（請說明本節目因其屬性、市場定位及觀眾喜好，將採取之行

銷策略及目標，包括但不限於電視、網路或數位載具等新媒體

或平臺行銷）

四、翻譯字幕及配音相關規劃（例如：如為委託廠商製作，須檢附

合作譯者、配音員或廠商之作品、經歷介紹等基本資料）及製

作期程。

五、申請者過去海外銷售實績。

註：本表得自行增列

作品名稱 銷售時間 版權銷售國家 播出平臺 播出語言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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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經費明細表
（每部節目填列一表）

單位：新臺幣元

節目名稱：○○○○○

內容預算項目

語言別 每集單價 集數
金額

向本局申請

補助金額

   

   

    

一、翻譯字幕費  

小計

二、配音費

小計

三、其他需支出費用

　　 (應逐一臚列)

總預算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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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帶總製作資金說明

（包括申請者自籌款、向本局及其他政府機關申請補助。）

資金來源 金額

ㄧ、自籌款

二、補助款 申請補助金額 實際補助金額

(一)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二)其他政府機關

(三)請自行延伸

合計

申請補助金額佔總預算金額比率

註：本表得自行展延，應按每一政府、機關逐一填列其名稱、申請補助金額及實際補助金額，無則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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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結書

一、切結書人（即申請人）切結本人及申請案均無下列各款情形：

（一）曾獲本局補助或獎勵，經撤銷或廢止其補助金或獎金受領資格，尚在申

請資格受限期間內。

（二）因違反前款以外補助、獎勵相關規定，致尚在申請者資格受限期間內。

（三）結餘款、賠償或溢領之補助金、獎金未完全繳回、給付本局。

（四）為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

（五）屬政府編列預算捐（補）助之電視頻道、事業。

二、切結書人同意貴局蒐集、處理及利用申請案所附文件、資料及內容。切結書人

及申請案獲貴局補助者，亦同。且切結書人切結本人及申請案符合下列情形：

（ㄧ）申請補助之文件、資料均無虛偽不實之情事，且符合「電視節目翻譯字

幕費及配音費補助要點」規定。

（二）節目及樣帶內容及獲補助者依企畫書所辦理之各項工作，無侵害他人權

利或違反法律規定之情事。

（三）申請補助之節目依「進口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及廣播電視節目原產地

認定基準」認定，其原產地為中華民國。

（四）申請者擁有該節目之著作權。

（五）申請補助之節目版權販售樣帶應未曾獲本局或文化部及其所屬機關（

構）補（捐）助，亦未獲文化部及其所屬機關（構）補（捐）助成立之

財團法人或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補（捐）助。

（六）申請補助之樣帶於申請日前應尚未以申請之語言別進行樣帶之翻譯字幕

或配音製作。

（七）承諾申請案企畫書如獲補助，於貴局指定期間內完成節目版權販售樣帶

之翻譯字幕或配音，並依補助要點規定檢送文件或資料到局。

此致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立切結書人（即申請人）：                           （公司名稱及印章）

負  責  人：                                      （簽名或蓋章）

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3

附件三

○○○節目樣帶收支明細表

(申請核撥補助金時填列)

單　位：新臺幣元

收入明細 支出明細

單位
金額

（含稅）
支出項目

實際支出金額

（含稅）
說明

自籌款
翻譯字幕費

（○文）
支付對象：

配音費

（○文）
支付對象：

文化部影視及流

行音樂產業局補

助款

其他政府、機關

補助（請自行延

伸）

利息或其他衍生

收入

合計（含稅） 合計（含稅）

每一受補助節目填列一表。

經手人：                                 主辦會計人員：

負責人章：                               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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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費用結報明細表　

年度：　　　　　　　　　　　年　　月　　日　　　　　　　　　　　　第　　頁

計　畫

名　稱

總　計

金　額

支　　　　用　　　　內　　　　容

小　　　　計 合　　　　計憑證

號碼
用途別 摘　　　要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本頁合計

註：1.憑證號碼按「粘貼憑證用紙」上之原始單據（如發票、收據、支出證明單……等）依序編號，編於各

單據上之右下角，但一張「粘貼憑證用紙」粘貼二張以上之單據者，該紙上之「憑證編號」欄須書明

「0 號至 0 號」，但本明細表仍應按各單據逐一依序填列。

2.用途別欄請依預算明細表所列人事費、業務費、旅運費……等依序填列。

3.關於憑證結報事項，請參閱背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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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工作效率，注意證明內容具備事項：

1.機　　　關：全銜。

2.時　　　間：　　　年　　　月　　　日。

3.印　　　章：商號正式印章。

4.地　　　址：縣市街巷門牌。

5.財物或營繕：名稱規格數量。

6.單　　　位：儘可能用標準制。

7.金　　　額：單價總計（需相符）。

8.實　　　收：中文大寫。

9.用　　　途：詳細具體。

10.印　　　花：照規定貼並消印。

11.更　　　改：商號蓋章負責。

12.無　　　效：擦刮挖補塗改鉛筆書寫墨跡不勻。

13.外　　　文：應翻中文。

14.外　　　幣：應折新臺幣及註折合率。

15.印刷或紙張：附樣張。

16.電　報　費：附事由箋。

17.旅　　　費：附旅費報告表。

18.工　程　費：附契約圖說。

19.稽察標準 ：應經審計機關監察。

20.各項用途應列各該項之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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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 貼 憑 證 用 紙
金　　　　　　額

憑證號碼 預算科目 百

萬

十

萬
萬 千 百 十 元 角 分

用　途　說　明

經　　　手 監驗或證明 保　　　

管

主辦會計人員 機 關 長 官

憑　　　　　證　　　　　粘　　　　　貼　　　　　線

單　據　清　單

金　　　　　　額
編號 摘　　　要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使用說明：

　一、受補助單位團體或個人，

請參照本單將支出單據依

次對齊粘貼，如單據過小

時則左邊可不對齊，稍向

左移，而將單據粘貼於左

右兩邊之中央，但上邊仍

應對平粘貼。以貼一張單

據為原則，如兩張以上單

據粘貼一張時應加繕單據

清單。

　二、本單僅貼主要單據，如有

附件，應註明張數，並將

各項附件附於本單之後。

　三、單據較大者，應於報銷時

依本單據邊線尺寸，予以

摺疊。

　四、經手人、驗收人或證明人

及主管，均應於單據粘貼

後於本單粘貼騎縫上簽

單。

　五、支出用途由經手人在單內

詳加說明。

　六、有關單據內容應注意事

項。詳見經費結報注意事

項各點。

　七、影印本單使用時，大小請

勿超過 270mm，寬

190mm 標準，並裝成冊，

連同費用結報明細表等辦

理結報。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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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電視節目翻譯字幕費及配音費補助案

成果報告書

報告單位：○○○○○○

提報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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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成果報告摘要表
                    《○○○○○》節目成果報告摘要表        申請單位：○○○○○

節目類
型

□戲劇□其他 總集數/每集長度 總長度

節目版權販售樣帶補助項目 預算總金額 核定補助金額

補助(樣帶)集數
□ __集（戲劇類，至多 3 集）
□ 1 集（其他類）

核定補助比率(此
欄免填，由本局
填寫)

實際支出總金
額

每集(樣
帶)長度

補助(樣帶)總長度

依實際支出金額
按核定補助比率
重新核算之補助
金額(此欄免填，
由本局填寫)

（○○語）______________字

（○○語）______________字

（○○語）______________字

（○○語）______________字

（○○語）______________字

（○○語）______________字

（○○語）______________字

中文字幕稿字數
統計

____________字 外語字幕稿字數統計

（○○語）______________字

□翻譯字幕費 □配音費

補助(樣帶)語
言別

獲其他政府
補助

□是          元  
□否

變更情形

【企畫書變更】  
 
 □無   □有，共    次  

 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

【結案期限展延】  

 □無   □有，共    次，共展延○年○月  
 展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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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幕及配音製作經驗
分享

行銷計畫執行情形

【銷售標的國別、各標的國之市場定位及市場分析】

【各標的國之海外行銷潛力說明及目標觀眾分析】

【各標的國之海外行銷策略及作為】

行銷績效成果

國
外
播
出

版權銷售國家
/播出平台（
以語言別分開
列舉，表格請
自行延伸）

每集平均授
權費用（以
語言別分開
列舉，表格
請自行延
伸）

【國外參展情形】
□無    □有，說明如下：

行銷狀況報告
【國外入圍或獲獎情形】
□無    □有，說明如下：

其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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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銷績效成果或行銷狀況報告（若無具體行銷成果或版權銷售等績效，請

說明參展或行銷狀況）


